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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南海区项目开工手续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改革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工程施工许可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许可核发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等文件 ，落实基本建设程序，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加强房屋建筑及住建部门管辖的市政工程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我局组织开展南海区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开工手续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改革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工程施工许可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及南海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许可核发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二、监督检查对象和内容 

（一）检查对象

南海区内已在区、镇住建部门办理施工许可或已在区住建部门办理项目登记手续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通过随机抽取2022年1月1日至6月30日内区、镇核发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确定被检项目；已在区住建水利局办理项目登记手续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将另行抽查。

（二）检查时间

拟于7月下旬至8月开展检查。

（三）检查组人员组成

检查组组长由我局分管副局长简陆芽担任，检查人员由局办公室（审批）、建管股、质安股及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施工安全监督站）组成。

（四）检查方式及内容

1.实体资料复核：已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已办理分阶段施工许可），对建设单位在政务审批系统及区住建水利网上综合服务平台申报的相关资料原件进行核验。

2.系统资料抽查。已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已办理分阶段施工许可）通过政务审批系统及区住建水利网上综合服务平台核查建设单位是否按要求按时限完成资料录入。由区住建水利局委托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核发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通过政务审批系统及区住建水利网上综合服务平台检查受委托单位是否按要求进行审批。

3.实地检查。核查建设单位取得施工许可后条件发生变化时，建设单位是否按照规定办理延期开工、中止施工、人员变更等；建设单位是否存在超越施工许可范围施工的行为；已在区住建水利局办理项目登记手续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检查建设单位是否存在已具备施工许可申报条件尚未申报施工许可的行为。

三、其他工作要求 

（一）通报检查结果。汇总各检查检查情况，形成检查报告，对检查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将组织会议（视疫情情况另行组织）进行通报，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

（二）督促落实整改。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并报告整改情况。

附件：南海区项目开工手续检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7月27日

（联系人：陈燕霞，联系电话：86289217）

附件

南海区项目开工手续检查表

（受检项目：已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受检单位：

	受检项目类型： □已办理施工许可的  □区住建水利局委托镇政府或街道核发施工许可的  □已在区住建水利局办理项目登记手续的

	受检单位类型： □建设单位  □受区住建水利局委托单位 

	受检项目名称：

	施工许可证编号：

	办理方式
	是否政务网办理
	□是  □否
	备注：

	
	是否通过区住建水利网上综合服务平台完善事中事后材料
	□是  □否
	备注：

	建设单位申报情况
	申报材料是否齐全
	□是  □否
	备注：

	
	申报材料是否与实际纸质材料相符
	□是  □否
	备注：

	
	是否按要求提供事中事后监管资料
	□是  □否
	备注：

	
	是否在取得施工许可后三个月内动工
	□是  □否
	备注：

	
	是否已中止施工
	□是  □否
	备注：

	
	现场单位、人员是否与施工许可载登单位、人员一致
	□是  □否
	备注：

	
	施工许可是否按规定在施工现场公开
	□是  □否
	备注：

	
	施工进度是否超越施工许可范围
	□是  □否
	备注：

	检查组（签名）：

     年   月   日

	受检单位（签名）：

     年   月   日


南海区项目开工手续检查表

（受检项目：区住建水利局委托镇政府或街道核发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受检单位：

	受检项目类型： □已办理施工许可的 □区住建水利局委托镇政府或街道核发施工许可的  □已在区住建水利局办理项目登记手续的

	受检单位类型： □建设单位  □受区住建水利局委托单位 

	受检项目名称：

	施工许可证编号：

	办理方式
	是否政务网办理
	□是  □否
	备注：

	
	是否通过区住建水利网上综合服务平台完善事中事后材料
	□是  □否
	备注：

	审批情况
	申报材料是否齐全
	□是  □否
	备注：

	
	是否按要求核查事中事后监管资料
	□是  □否
	备注：

	
	是否存在搭车审批材料
	□是  □否
	备注：

	
	是否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批
	□是  □否
	备注：

	
	是否核发电子证照
	□是  □否
	备注：

	检查组（签名）：

年   月   日

	受检单位（签名）：

年   月   日


南海区项目开工手续检查表

（受检项目：已在区住建水利局办理项目登记手续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受检单位：

	受检项目类型： □已办理施工许可的  □区住建水利局委托镇政府或街道核发施工许可的  □已在区住建水利局办理项目登记手续的

	受检单位类型： □建设单位  □受区住建水利局委托单位 

	受检项目名称：

	办理项目登记手续日期：

	办理方式
	是否办理项目登记手续
	□是  □否
	备注：

	项目情况
	是否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是  □否
	备注：

	
	是否具备其他申报施工许可材料
	□是  □否
	备注：

	
	现场单位、人员是否与开工手续登记单位、人员一致
	□是  □否
	备注：

	
	是否已中止施工
	□是  □否
	备注：

	检查组（签名）：

年   月   日

	受检单位（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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